校企合作框架协议

甲方：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
地址：山东青岛莱西市店埠镇南城路177号
乙方：
[bookmark: _GoBack]地址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，更好地推进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、工学结合、订单培养等工作，加强学校的实践教学工作,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，探索校企深度合作的创新型育人模式，为我国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。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自愿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搭建多元化、多层次、多服务的合作平台。
一、合作原则
遵循“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互惠双赢、共同发展”的校企合作机制，校企双方建立长期、紧密的合作关系。
二、合作内容
1.联合培养。根据校企双方发展需要，双方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途径、应用型教学团队建设、教学改革的实施，联合培养适于甲方需求的应用型人才。
2.实习就业。甲方与乙方建立学生实习就业合作关系，甲方根据乙方面试结果组织安排学生至乙方实习就业，乙方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及相关服务保障。
3.人才培养。联合对民航服务人才培养，开展富有特色的培训项目，实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。
4.共享师资。互聘双方相关资质人员为客座讲师、副教授或教授。
5.产学研发。甲、乙双方可根据产业结构调整，及时对能力标准定位、专业设置、课程开发、教学方式、管理模式等进行深度研讨，促进横向科研项目合作，并对合作成果进行推广。
三、合作期限
经双方协商确认，协议有效期为   年。本协议期限为   年   月  日至   年   月  日。合作期限届满，双方如欲继续合作，可协商另行签订协议。
四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1.甲方同意乙方为甲方的“校外实训及就业基地”，列入协议用人单位，优先向乙方输送学生。
2.甲方和乙方合作，参照职业岗位的任务要求，共同开发和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即共同确定学生的培养目标、课程设置等。
3.甲方和乙方合作，引入行业技术标准，共同开发专业课程和教学资源。
4.甲方和乙方合作，将企业或职业文化等要素融入课堂，培养学生职业意识，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，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。
5.甲方根据学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，结合乙方业务需求和发展状况，安排该专业学生到乙方给定的岗位上实习和锻炼。
6.在甲方学生实训期间，由甲乙双方共同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、安全教育和纪律教育，对违反乙方劳动纪律的学生，可按照乙方纪律和甲方规章制度对其进行教育，情节严重者将取消其实习资格。 
7.乙方作为甲方校外实训基地，对甲方学生提供与转正相对应的岗位校外见习实训场地、设备，同时对甲方毕业学生具有优先选择权。   
8.甲乙双方根据工作的需要，可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教学交流和研讨，并由甲方负责收集，形成资料。
9.甲乙双方应对合作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协议、方案、课程、视频等未经公开的材料进行保密，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私自转借、泄露或予以他用。
10.甲乙双方均不得以校企合作名义，或借由校企合作项目，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。
五、违约责任
1.本协议签订后，如一方单方面违约或损害对方利益和声誉，另一方有权终止协议。
2.因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，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部分或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
六、其他事项
1.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  年。
2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本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持两份。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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